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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36 号文核准，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发行人”、“公司”）向 7 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 283,279,760 股，发行价格为 7.48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

2,118,932,604.80 元，募集资金净额 2,104,351,500.54 元。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作为云南铜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

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认为云南铜业的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

求及云南铜业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符合云南铜业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情况 

2016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利润补偿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议案》、《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关于控股股东变更

并完善资产注入和同业竞争有关承诺事项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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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审计报告、备考财务报表及审阅报

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关于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股

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

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

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

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案》、《关于聘请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17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和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利润补

偿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关于豁免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份锁定期承诺函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

有关的议案。 

2017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具体事宜。本次发

行的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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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利润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作价继续

沿用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

的议案。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

议案。 

2018 年 4 月 2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 

2018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本次发行的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

期自到期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36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283,279,800 股 A 股股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 

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在发行人取

得上述核准批复后，组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过程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69 名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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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投资者送达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

简称“《认购邀请书》”）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

单》。上述 69 名投资者中包括：截至 2018 年 12 月 10 日收市后可联系的前 20

名非关联股东；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13 名；基金公司 20 名；证券公司

10 名；保险机构 6 名，邮件均已送达。 

（二）申购询价及定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规定的程序和规则，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发行人与中信

建投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

获配对象及获配股数。迪庆藏族自治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未参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

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13:00-16:00，在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的全程见

证下，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 5 家投资者回复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其中，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国新央

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均按《云南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要求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并分别缴纳了

保证金。 

由于未能达到预计发行股份数量和筹资规模且认购家数少于 10 家，根据《认

购邀请书》规则，经云南铜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后启动了追加认购程

序。 

本次发行的追加认购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6:05-2018 年 12 月 25 日

17:00。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6:05，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首

轮发送认购邀请文件中有意向参与追加认购的 69 名投资者邮件发送了《云南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请

书》”）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申购报价单》（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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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追加申购报价单》”）。2018 年 12 月 21 日 16:05-2018 年 12 月 21 日 16:35，

在《追加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限内，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 1 家投资者回复

的《追加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无需缴纳保证金。根据投资者的追加认购情况，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6:35 提前终止本次追加认购，并以邮件形式告知投资者。 

具体询价申购及追加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关联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万

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

公司 
其他 无 12 7.48 20,000.00 26,737,967 199,999,993.16 

2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无 12 7.48 50,000.00 66,844,919 499,999,994.12 

3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无 12 7.48 24,000.00 32,085,561 239,999,996.28 

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无 12 8.23 50,000.00 66,844,919 499,999,994.12 

5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其他 无 12 7.49 24,000.00 32,085,561 239,999,996.28 

小计       获配小计 224,598,927 1,679,999,973.96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1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无 12 7.48 730.00 966,322 7,228,088.56 

小计           获配小计 966,322 7,228,088.56 

三、其他 

1 
迪庆藏族自治州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无 36 7.48 43,170.45 57,714,511 431,704,542.28 

小计      获配小计 57,714,511 431,704,542.28 

四、大股东及关联方认购情况 

1 无               

小计           获配小计   

合计           获配总计 283,279,760 2,118,932,604.80 

五、无效报价报价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别 
无效报价原因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万

元）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1 无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

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

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7.48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等于本次发行

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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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购报价日为 2018 年 12 月 21 日，确认发行价格为 7.48 元/股，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申购报价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 92.00%，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申购报价日前一交易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0.50%，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底价 7.48 元/股相等。 

（三）最终配售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7.48 元/股。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深圳金汇期货经

纪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华能澜沧江水电股

份有限公司、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

公司均获得足额配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剩余股份。迪庆藏族自治州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约定共获配 57,714,511 股，获配金额共计 431,704,542.28

元。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1 迪庆藏族自治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7,714,511 36 个月 

2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26,737,967 12 个月 

3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6,844,919 12 个月 

4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32,085,561 12 个月 

5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6,844,919 12 个月 

6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32,085,561 12 个月 

7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6,322 12 个月 

合计 283,279,760 - 

（四）缴款、验资情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18]23461 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迪庆州投以其持有迪庆有色 15.00%的

股权出资 431,704,542.28 元，其余现金认购投资者已将申购资金合计

1,687,228,062.52 元足额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收款银

行账户。 

经天职国际“天职业字[2018]23462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止，公司已收到迪庆州投投入的价值为 431,704,542.28 元的迪庆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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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股权，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主承销商扣除相关费税后汇入的募集资

金 1,672,646,958.26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283,279,760.00 元，剩余部分增加资

本公积。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合规性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送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69 名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送达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

简称“《认购邀请书》”）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

单》。上述 69 名投资者中包括：截至 2018 年 12 月 10 日收市后可联系的前 20

名非关联股东；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13 名；基金公司 20 名；证券公司

10 名；保险机构 6 名，邮件均已送达。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文件发送范围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决议。《认

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

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发行价格的确定 

云南铜业与中信建投以全部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按照认购邀请书

明确的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48 元/股，等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底价 7.48

元/股。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

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

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最终确定为 283,279,760 股，不超过云南铜业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283,279,800 股。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

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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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118,932,604.8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4,581,104.26 元（承销费 13,497,824.50 元、律师费 700,000.00 元、验资费

100,000.00 元、登记费 283,279.7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104,351,500.54 元。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募投项目规模，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云南

铜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五）缴款及验资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18]23461 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迪庆州投以其持有迪庆有色 15.00%的

股权出资 431,704,542.28 元，其余现金认购投资者已将申购资金合计

1,687,228,062.52 元足额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指定银行账户。 

经天职国际“天职业字[2018]23462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止，公司已收到迪庆州投投入的价值为 431,704,542.28 元的迪庆有色

15.00%股权，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主承销商扣除相关费税后汇入的募集资

金 1,672,646,958.26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283,279,760.00 元，剩余部分增加资

本公积。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本次发行缴款和验资过程均合法合规，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 

1 迪庆藏族自治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7,714,511 36 个月 

2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26,737,967 12 个月 

3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6,844,919 12 个月 

4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32,085,561 12 个月 

5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6,844,919 12 个月 

6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32,085,561 12 个月 

7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6,322 12 个月 

合计 283,279,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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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的产品认购信息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产品名称 是否备案 

1 
迪庆藏族自治州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15.00%股权认购 
无需备案 

2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无需备案 

3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 是 

4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无需备案 

5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是 

6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自有资金 无需备案 

7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九泰泰富定增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无需备案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迪庆藏族自治州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持有

的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15.00%股权认购云南铜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其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

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中

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

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均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深圳金汇期货经纪

有限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均不在《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

记手续。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九泰泰富定增

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经中国证

监会批准成立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及上述产品均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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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发行人控股股东或上述机构、人

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

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2、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及参与认购的产品，已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关登记和备案手续。 

（六）认购确认程序与规则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过程中，中信建投、云南铜业严格按照《认购邀请

书》中对认购数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原则，确定最

终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其配售股份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

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中信建投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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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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